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2026年6月1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白丽 美术编辑：孟宪东

12满庭芳

沽上

丛话

第
五
四
六
二
期

电视剧《主角》热播后，很多人最先记
住的未必是曲折的情节，也不一定是漫长
的舞台人生，而是那个一出口就带着古意
的名字：忆秦娥。它不像一个寻常现代女
性的名字，更像从古代词谱里走出来的一
声叹息。忆秦娥唱的是秦腔，站的是秦地
的舞台，经历的是一代艺人在传统与时代
之间的颠簸。

名字先于命运到场

小说原著作者陈彦在《主角》开篇就把
名字的来路交代得很清楚。作者写道：“她
叫忆秦娥。开始叫易招弟。”这两句话很
短，却先把人物的一生折叠起来了。易招
弟，一个乡村家庭里带着期待和亏欠的名
字，里面有旧式家庭对儿子的执念，也有普
通女孩出生时便被安排好的位置。后来为
了进县剧团，舅舅胡三元给她改成易青娥，
名字好听了一些。直到她被剧作家秦八娃
看见，才有了“忆秦娥”这个艺名。
三个名字，对应三重命运：易招弟是

家庭里的女儿，易青娥是剧团里的苗子，
忆秦娥才是舞台上的主角。从家庭走向
剧团，再从剧团走向更大的舞台，名字的
变更中，人物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大，和命
运的轨迹也逐渐同频。这种“变”让名字
的意义不只停留在符号化的称呼，也让
一个人的命运拥有了更长的回声。也正
因如此，讨论主人公为什么叫忆秦娥，不
能只停在“娥”这个女性字眼上。真正值
得关注的是“忆秦娥”三个字背后的文化
底蕴。它既有女性的身影，也潜藏着地

域的历史，更凸显着中国古典诗词独有
的魅力。

秦娥梦断秦楼月

在词学传统中，《忆秦娥》是极古老、
极有名的词牌之一，又名《秦楼月》《双荷
叶》《碧云深》《花深深》等。关于词牌的来
源，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它因李白
词“秦娥梦断秦楼月”得名，有人则把它同
唐文宗宫人沈翘翘思念秦诚而作《忆秦郎》
的故事联系起来。还有更久远的文化影
子，是秦穆公之女弄玉与萧史吹箫引凤的
传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共同把“秦娥”
放在秦地的历史想象中，也让离别与乐声
成为这个词牌的底色。“忆秦娥”不是一个
孤零零的名字，它身后有秦楼、有箫声、有
别离、有望不尽的咸阳古道和西风残照。
李白《忆秦娥·箫声咽》中写：“箫声

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中不单只有
一个女子的相思。叶嘉莹先生谈及这首
词时，特别看重这种由个人情感通向历史
苍茫的力量：从“箫声咽”到“秦楼月”，从
“灞陵伤别”到“咸阳古道”，最后推向“西
风残照，汉家陵阙”。一个女子的梦断就
这样和王朝旧地、古道斜阳连在一起。小
小一首词，容得下儿女情长，更容得下故
国之思、兴亡之感和大历史中人的孤独。
“忆”字也因此变得关键。单叫秦娥，

就是普通的秦地女子。多个“忆”字，便多
了时间的纵深。忆中有回望、有追念，是在
静态的思考中把已经远去的东西召唤回来，
这也是忆秦娥这个名字最动人的地方。她

无比鲜活地从秦地漫长的戏曲传统中被唤出
来，延续着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她用自己的
身体记下了唱腔、板路和那些老艺人、老戏
班、旧舞台的艰辛和荣光。于是，一个古老词
牌没有停在书页里，它被一个唱戏的女人重新
带回人间。

入声韵里的倔强

从声韵看，《忆秦娥》这个词牌本来就不
温柔。正体通常为双调四十六字，前后段各
五句，多用仄韵，常押入声韵，并有叠句。入
声韵短促收束，带着顿挫感，读起来不似水
一样铺开，而像一口气被压住，又猛地顶上
来。李白词里的咽、月、别、绝、阙等字，一个
字一个字落下去，声响里有断裂，也有回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哀怨，而是带有彻骨
的悲凉。
这一点同忆秦娥的人生命运几乎暗合。

成角路上，反复摔打是常态，鲜花掌声是例
外。忆秦娥身上有一种不讨巧的韧劲，学戏时

不够聪明，为人处世也不圆滑，甚至常常显得
迟钝憨直，可她偏偏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她
从乡村走到剧团，在时代风浪里摔打着，一次
次爬起，再摔倒，再爬起……别人活络机巧，她
靠唱腔实力；别人算计进退，她把腰腿、嗓子、气
息和一天天的练功压进角色里。
因此，“忆秦娥”不是柔弱的代名词。她

拥有女性之美，却不只供人观赏，千锤百炼后
发出的声音是被命运逼到墙角后仍要回身的
一记顿挫。这样的命运，和入声韵同频共振，
有起伏，有哽咽，有不肯服输的硬劲。她越被
生活磨砺，身上的“秦”气就越重；她越往舞台
中间站，“娥”就越不只是美貌。这份依托秦
腔形成的女性人格魅力，在重压下内敛沉淀，
又在挣扎中倔强反弹。

文艺扎根于人间烟火

陈彦谈忆秦娥这个人物时说，她有一种
“笨”，有一种“憨痴”，还有一种“向下的能
力”。所谓向下，并非卑微地低头，而是愿意
扎根，愿意把自己沉到泥土里、戏班里、基本
功里，以及生活的尘埃里。只有向下，才能向
上；要成其大，必守其弱。这份向下扎根土地
的精神，正是秦腔艺术生生不息的密码。《主
角》之所以打动人心，从来不止于忆秦娥个人
的成长弧光，更在于它借一个戏班的浮沉，写
活了一门艺术、一方水土与一群人的血肉联
系。秦腔诞生于田间地头的喊唱，成长于黄
土高原的风雨，最终流淌在秦地百姓的骨血
里。忆秦娥的倔劲，胡三元的硬气，苟存忠的
痴念，本质上都是这片土地赋予的生命底
色。这种从烟火气里生长出来的艺术，天然
带着最鲜活的生命力，也正因如此，它才能在
时代的浪潮中，历经起落而未被淹没。
忆秦娥的故事落下帷幕，但秦腔的锣鼓

声从未停歇。从秦岭深处的乡村戏台，到屏
幕上的创新演绎，再到年轻人“打卡”的文化
街区，古老的腔调正在以新的方式与时代对
话。这份跨越千年的生命力，从来不是曲谱
里的死文字，而是来自一代又一代像忆秦娥
一样的普通人，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
坚守，把这股烟火气唱下去、传下去。这，才
是一门艺术最动人的“主角”，也是文化传承
最本真的模样。

读书如看人，其貌不扬不中看，外强中干不耐看，《欲望设计者：狄
青随笔精选集》（以下简称《欲望设计者》）令人想看又能看下去，就不得
不说说这本书的“内功”，且不说中外名人史实、逸事信手拈来，仅就其
涉笔成趣的能力，再加上灵动启思的话题，既能为智者道，也能同常人
语，怕是很难让我不喜欢这本书，我想这大约也是许多人喜欢这本书最
直接的原因吧。
《欲望设计者》的目录让人看着便蛮有意思，它共分三辑，第一辑：

文人的情书；第二辑：榜榜皆江湖；第三辑：欲望设计者。我是从第三辑
开始看起的，毕竟如果不读第三辑的“欲望设计者”，似乎便很难说你是
读过这本书的。然而，看完这一辑，我还没有想写点什么的冲动，虽然
已经很难放下。我的写作冲动，是在读到第一辑中《情怀永远比技术更
重要》一文时骤然涌出的。那一刻我才恍然明白，这或许正是狄青文章
所独有的气质与魅力。他的随笔不急不躁、从容舒缓，一如慢条斯理的
人间烟火，但内里却始终保持着极为敏锐的觉察与清醒的辨析。他对
“快餐”时代贪多求快的浅阅读深以为忧；面对一片向好的创意写作热
潮，他担心其会造成写作题材的窄化，弱化作品对社会内涵的承载能
力；村上春树“被时尚”“被消费”的现象，更是引发他对当下文化消费领
域无孔不入的娱乐化倾向的深切思考……掩卷，猛然发觉，这本书很可

能随着岁月的流逝呈现出经时光加持的
分量。

作为一部随笔精选集，《欲望设计者》
一书收录了狄青近年来的80余篇散文随
笔作品。相较于那些自成高格的书写大
事大情大理的“大散文”，狄青的散文随笔
自觉走在书写寻常事、家常理的“小”路
上。其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总能以敏
锐的洞察力与强烈的时代参与感，于不经
意间捕捉烟火人间的人事百态，再以娓娓
叙事，将心中所持之“道”，自然融入或宽
厚平和、或风趣诙谐的文字之中，点到为

止，轻松自如。其可贵之处，恰在于他不夸大自己的情怀，不矫饰自己的
凡俗，甚至不刻意寻求对自己的认同。那些看似柴米油盐的琐碎、人情
往来的亲疏冷暖，始终透着他对是非、善恶、美丑最本真的坚守与判断。
狄青笔下写了不少中外历史文化名人的凡俗日常，傅山的道德洁

癖、普希金的“混不吝”、波伏娃的“恋爱脑”、斯蒂芬·茨威格的困惑、叶
芝的“通灵术”等，个个活色生香。身处烟火俗世，人们时常会被纷繁乱
象与世俗迷局裹挟，以致忘却立身行事之本心，不知有“道”，何谈行
“道”。狄青的随笔作品中所书写的、所守护的，正是藏于市井烟火里最
朴素的人间正道。所以说，行文写作从不在于选择书写何种题材、描摹
何种人物，真正决定文章优劣的，从来都是创作者端正、纯粹的笔墨心
性与价值立场。说到底，是创作者敢不敢袒露自己的性情之真，能不能
守住文章的性情之正。
于是，在不期然间，该书也给众多写作者指出了一条关于写作的正

途：观察与观点、思辨与思想、才气与勇气缺一不可。满怀真诚地敞开
自己，用热忱与好奇打开世界，就像作者，甚至连爱尔兰作家们的颜值，
都能勾起他要研究一番的兴致。事实上，狄青确实曾经写了这样一部
名为《文人的颜值》的书。诚然，这些都是写作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只有
当这些要素，统领在作家坚定的立场与正确的价值观之下，才能聚沙成
塔，立塔悬灯，以文字之光导引读者崇真向善尚美。而当一切准备就
绪，“东风”或许就是写作技巧，是创作策略。狄青深谙于此——设计
“欲望”，书名便是最好的明证，而书中每一辑的名字，甚至包括每一篇
作品的篇名也都无一例外。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设计“欲望”的目的，究
竟是顺势滑向“欲望”本身以迎合低级趣味，还是借此引导读者建立起
对“欲望”的清醒认知与理性审视。身为一名资深文学写作者，狄青自
觉地选择了后者，尽管他对设计“欲望”驾轻就熟。他以笔墨为利刃，为
的是刺破“欲望”的浮华表象，照见人性深处的本真与良善，在共情与思
辨之间，完成对人心世相的温柔提点与精神引领。在这种情况下，设计
欲望的策略，便是艺术技法，而且是创作者不可或缺的艺术技法之一。
当然，本书并非一部关于写作的书，自然也无意于传授有关写作

的技法抑或理论，唯独作为“后记”的那篇《读书与写作》，倒也让我们
从中窥见狄青于恣肆洒脱的文风之外，亦有沉稳冷静、客观务实的另
一面。他为读者开列出长长的阅读书单，以此说明写作要以阅读为
基础，虽然这样的实事求是，甚至未免略显“笨拙”，但也好过把写作
宣扬成虚无缥缈的天赋玄学，抑或有着秘而不宣的捷径法门，与其相
比不知要真切坦诚多少。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

在狄青开列的将近一页纸书单中，史书和人物传记相关书籍占据了“半壁
江山”，而这仅仅呈现了他在完成《欲望设计者》期间的部分阅读。另
外，狄青自幼就喜欢地图，也习惯于每到一个城市先买张地图“端详”
一番，搜集各地地图成了他的一大爱好。狄青在《欲望设计者》一书里
所展现出的广博的知识面、丰富的信息量，对人、对生活超乎寻常的洞
察力，我想这些应该都得益于他对史书和人物传记，甚至包括对地图
的广泛“阅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然也让狄青的随笔写作具备
了不俗的格调。

天津的相声园子在新中国成立前有很多，现在也不少。只不
过现在的环境比起过去要好很多，场面也大多了。相声的幽默感，
与这座城市很相配。一门艺术的诞生离不开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
人，因为天性中的乐观向上、轻松化解苦难的能力，让这个城市的
普通人爱用语言的方式调侃人和事，在逗人一乐中换取轻松。
天津人的幽默感很多时候来自其市井气息。天津人常说

的“乐和乐和得嘞”，这是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在这里，人们不
太爱说严肃的话题，也不太爱去想太高远的理想，活好当下，快
快乐乐，没有什么烦恼就是最高要求。
你如果再留意一下这个城市相声大家的段子，听几段马三

立的相声，可能立马就会爱上这个城市。是啊，谁不愿意高兴
呢？能在一个城市听几段有意思的相声、吃几顿美味的早点就
能纾解烦恼，何乐不为？
但总不能老坐在园子里听相声，那不是长久之计。好在这

个时代，相声园子也搬到了手机上，紧跟这个新媒体时代的繁
荣，让相声获得了长足发展，赢得了更多年轻相声迷的心。
如果论天津对外的一张文化名片，第一张可能就是相声，

当然其他的曲艺节目比如京韵大鼓、京东大鼓、时调等在茶馆
里也时常可见。它们共同组成了天津市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在大家的喝彩声和欢呼声中，天津人乐天幽默的气质，
感染了很多外地人。

我有时走在路上，突然想起小时候在广播里听到的马三立
先生的《逗你玩》，就会不知不觉露出微笑。那是天津城给我最
初的印象，后来每每听到那首《重整河山待后生》，就觉得后来
的人怎么唱都唱不过当年天津的骆玉笙老太太。它很适合在
这个幽默城市需要庄严的时候拿出来。多好啊！
还有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是古典戏

法，也有说是近体魔术，目前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是肖桂森先
生。别看他已是古稀之年，但每次舞台表演都充满激情，他培
养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他还经常举办培训班，真是做到了毫
无保留、倾囊相授，因而得到众人爱戴。
按照肖桂森的话，这活儿需要功夫，只要功夫到了，给自己

谋个小康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他每年可以接到很多大型文艺
表演的任务，每次他都带着自己的弟子们去，一方面考查弟子
的技艺，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长见识。
最近的几次探访中，我发现，古典戏法已经主动走进百姓生

活，过去大家提倡“非遗进社区”，那就是有活动的时候，一些项
目参与一下，其实还不能真正让更多百姓了解和热爱非遗；现
在肖桂森和社区联系，得到了社区领导的支持，给他设立了社
区工作室，这样他就可以长期驻扎社区授徒，也可以经常和社
区群众互动，切实把这个代表性项目传承和传播下去。
如果反思天津非遗成功之处，相声和戏法是比较典型的案

例。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坚持“非遗在社区”，保持和群众
的互动；让非遗进入日常，让人们在茶余饭后获得快乐。
天津的相声和戏法可以说在群众生活中有一定基础，如果

想再扩大其影响，在茶馆或者公共文化空间多设立相声馆和戏
法馆，或许可以让这两种能够直接给市民带来快乐的项目获得
更大发展。

题图为肖桂森和徒弟同台表演天津古

典戏法。

马知遥的系列文章“京津冀区域非遗

田野思考”已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刊

将连续刊发宋安娜的系列文章“跟着《红楼

梦》学写作”。 ——编者

六七岁的时候，母亲送我去学吉他。我那把新
的、蓝色的红棉牌钢弦吉他，以现在的眼光看，它不
算很酷，而且也不好定义到底是民谣吉他还是古典
吉他。
这把吉他，无论是装进琴盒手提，还是放入琴袋

背着，感觉它横竖都比我高、大。我的父母喜欢音
乐，但他们都不是艺术从业
者。在信息获取途径比较单一
的年代，我的首位吉他老师好
像就是一个非音乐相关专业的
大学生，也就是说他没有受过
专业的乐器演奏训练，他可能
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热爱音
乐的文艺青年。所以，这个老
师的吉他教学没有参考教材。
他的思路，就是教完几个简单
的左手和弦指法和右手分解和
弦后，教弹唱。
虽然我忆不起老师的名字和

模样了，但我还记得那是大班授
课。班上除了刚到入学年龄的
我，其他都是至少高中学段的青
少年。吉他班别的同学的手都
大，手指还长，所以老师教学的进
度很快。先从 a小调的和弦教
起，Am和弦到Dm、Em再回到
Am。简单学了学右手扫弦，然后
是分解和弦指法，先学4/4拍的、
2/4 拍的，然后学 3/4 拍的。每
次下课回家后，我都使劲练习，就怕学不会上一节课
的，就跟不上下一节课了。也就是三五节课以后吧，
老师就教我们弹唱了一首歌曲《多年以前》，老师说
这是一首民谣。很快，我就会边弹边唱这首民谣
了。大班授课期满，我就转投专业古典吉他老师门
下了，还买了标准的尼龙弦古典吉他。老师按教材
从C大调音阶、练习曲开始教起，一步一步带我走进
了古典音乐世界。但我偶尔还是会用古典吉他弹唱
民谣，可能是放学回家刚把书包丢到沙发上后，可能
是写完了作业上床睡觉前，可能是练习两个古典吉他
曲之间，也可能是在同学生日的聚会上、年节亲人团
聚一堂时。
我觉得抱着吉他弹唱很开心，而且还能收获亲友

的肯定。数不清我曾多少次在各种场合或独自一人
或“公开”弹唱《多年以前》，后来，听到了老狼演唱的
民谣歌曲《同桌的你》。我一次次将专辑《校园民谣1》

的卡带塞进录音机，感受这首好听的歌。经过比较系
统的演奏基础训练后，我就想尝试自己“解锁”弹唱那
些喜欢的民谣歌曲。《同桌的你》便是第一个经我自主
“摸索”后，拿得上台面的“作品”。

上中学后，课业方面的压力让我渐渐忙碌了起来，
吉他课也不得不暂停。但居家学习文化课时，我会在

“学不下去”的时候，顺手拿起吉
他弹唱一首民谣放松放松。即便
在晚上也不觉得紧张，因为低声
轻唱应该不会打扰到邻居。大
学时，我又有了不少登台的机
会。我在学校活动中心的室内
舞台演奏过古典吉他曲《阿尔罕
布拉宫的回忆》《魔笛主题变奏
曲》《大教堂》，更多的时候也曾
在体育场、在广场、在屋顶露台
或者在校园里随便什么地方弹
唱民谣《麦克》《关于现在关于
未来》《月光倾城》《丁香花》《那
些花儿》……我现在还留有用
早期诺基亚“彩屏手机”录制
的、音视频质量“俱不佳”的登台
弹唱民谣的影音资料。稍微仔细
辨认就可以肯定，那是2005年在
天津大学体育场举办的迎新晚会
上，追光灯下弹唱民谣的我与伴
舞的一对男生女生。

大学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天
津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音乐

艺术院校最为“抢手”的琴房资源常常优先匹配给音乐
表演专业方向的学生，但我经常“厚着脸皮”和他们共
用琴房。一会儿悠闲地欣赏他们演奏，一会儿认真地
练练古典吉他，偶尔也会找时机给他们弹唱一首民谣。
现在，我“碰”琴的频次逐渐减少，但也并不是完全

没有机会。单位岗位的原因，事务性工作较为繁杂，我
有时深夜还要加班写稿件；在家不想打扰孩子学习，晚
上也不好在妻女睡觉的时候制造声响。但总有自己一
个人的时候，吉他恰好也在身边。即便时间很短，但弹
唱一首民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从《多年以前》
到《同桌的你》，再到其他好听的、陪伴了我三十几年的
民谣，拿起吉他，我依然还能弹唱。每每弹唱一首，我
都感觉很美好。
不知道你们是否也有一件中意的乐器？在快节奏

的当下，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妨用它奏响一支乐曲。如
果正巧你也有一把吉他，那就弹唱一首民谣吧！

浅夏柔情，水果摊上最有季节感的水果之一便是枇杷
了。这不，晚上外出见小区外的水果店门前摆了好几筐金灿灿
的枇杷，喇叭不停地重复着，“新鲜好吃的枇杷，一斤十五，两斤
二十五”。我买回两斤，枇杷内核大而光亮，果肉紧密、鲜嫩，但
因外皮薄、肉软、水分多，不耐放，当晚全家争着吃完。
枇杷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西汉时汉武帝修

建了一座上林苑，并在上林苑中移植了枇杷树。后来，大文
学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提到：“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枇

杷与柿子、山梨、厚朴并列，成为上林苑中的一道独特的风
景。在水果相对匮乏的古代，枇杷便是早期的供果，主要用
于祭祀祖先。枇杷酸甜可口，味道鲜美，自古就备受人们的
喜爱。唐代诗人柳宗元曾有诗云：“寒初荣橘柚，夏首荐枇
杷。”唐朝时枇杷更是一种朝贡果，《太平广记》记录了一个故
事，说的是唐高宗在盛夏想要雪花，还有枇杷、龙眼等水果。
当时有个精通法术的大臣叫明崇俨，他在短时间内，便从阴
山取来雪花，从岭南取来水果，一并送到唐高宗面前，皇帝食
之，味道超绝，顿时龙颜大悦。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长江流域的一个乡村，记忆中枇

杷是一年中除樱桃之外最早可以吃的水果。我的故乡，气候
宜人，水土丰润，屋前屋后，山川田野，到处都长有枇杷树，我
家后院的小池塘边就有好几棵。水果大部分都是“春花、夏
蕴、秋实、冬藏”，但枇杷却反其道而行之，它秋天吐蕊，冬天
开花，春天长成，浅夏成熟，人们赞誉它“备四时之灵气”。因
为刚种下的作物还没长大，陈粮吃完但新粮没熟，很容易闹
饥荒。这个时候，枇杷作为一种救急水果就被派上了用场，
我小时候肚子饿了时，总会和小伙伴们一起爬到树上摘枇杷
吃，连皮都懒得剥。长大后，我去了西北工作和生活，就很少
吃到新鲜的枇杷了，但如今物流业发展迅速，货通东西南北
中，昨天枝头，今天果摊，想吃就吃。
枇杷不仅是很多人浅夏首选的解馋水果，它还全身都

是宝，药食两用，被誉为“果之冠”。其味甘、酸，偏凉，无

毒，入脾肺肝三经，有润肺、和胃、降逆、止咳等功效，《本草
纲目》等古代药典都有记载。因含有大量的纤维素、胡萝
卜素、果酸、钾磷铁等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能帮助消化、
清理肠胃，还可以促进食欲，浅夏上市时还能解夏湿夏
暑。此外，枇杷还可入药，有一种治疗咳嗽的中药枇杷膏，
大家最熟悉不过了。
前段时间，我在家清理冰箱时，从一个抽屉的最里面掏

出一瓶枇杷酱。那是去年浅夏枇杷刚成熟时，侄儿在家族
群里晒家乡的枇杷，我垂涎欲滴，立马叫侄儿快递了一纸箱
金灿灿的黄枇杷，由于很久没有吃了，不敢大快朵颐，只一
颗一颗珍惜地吃，希望这遥远寄来的枇杷季能长一天，再长
一天。妻子去了外地的女儿家，我一个人刚吃了三分之一
时，因临时有事急着外出数日，等回家时剩下的枇杷全生斑
了，又不好意思送人，于是在厨房忙活了一个晚上，把枇杷
悉数剥皮熬成了酱。想不到，近一年的贮存令枇杷酱颜色
变深，如同琥珀，拧开盖子，一股浓郁的蜜意扑面而来，用勺
尖挑出一块尚有形的果肉送进嘴里，淡淡的枇杷清香蛰伏
在厚重的甜味后面，一下子就盈满整个口腔。吃过很多水果，
我唯独爱浅夏枇杷的鲜嫩。
此刻，我多想乘车南下，采一篮故乡的枇杷，枝间金丸坠

露，指尖沾着清甜，风里裹着巷陌的温软。咬一口酸甜入喉，
清甜汁水在舌尖漾开，果香鲜灵不腻，乡愁便在这果肉的绵密
里，化作满心的安稳与妥帖。

忆秦娥：从词牌到戏台
胡潇潇

用热忱与好奇打开世界
——读《欲望设计者：狄青随笔精选集》

陈丽妍

京津冀区域非遗田野思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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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夏枇杷“果之冠”
汪志


